
《关于调整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征求意见建议的公告

为广泛听取消费者、经营者及社会各界的意见，提高政府价

格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和透明度，为确保供水企业正常运行，

促进节约用水和保护水资源，保障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，做好于

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工作，于田县发改委依法履行成本监审、

价格听证等基础上，起草了《关于调整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的

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就该通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，欢迎社

会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见建议。

一、征求意见及公示时间：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 11 月 24

日（7 个工作日）。

二、征求意见方式：公示期间，可通过以下途径提出建议：

（一）通过电话方式，电话：0903-6812004

（二）通过传真方式，传真号：0903-6812004

（三）通过电子邮件方式，电子邮箱：936107797@qq.com

附：关于调整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

联系人：古丽妮尕尔·艾尔肯 联系电话：0903-6812004

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14 日

mailto:936107797@qq.com


关于调整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的通知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于田县农村饮水安全服务中心：

为规范农村饮用水价格管理，保障供水、用水双方合法

权益，促进农村饮水事业健康、高质量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《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》等文件精神，依法依规履行成本

监审、召开听证会等程序，结合我县农村饮用水供水实际，

现将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农村饮用水供水分类

农村饮用水供水根据用水性质分为居民生活用水、非居

民生活用水、特种用水等三类。居民生活用水是指居民住宅

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；非居民用水是指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

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（环卫、绿化）、生态用水、

消防用水等；特种用水是指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

生产、高尔夫球场、洗浴用水等。

二、农村饮用水收费标准

居民用水价格调整为 1.8 元/㎥；非居民用水价格调整为

2.5 元/㎥；特种用水价格调整为 5 元/㎥。

（一）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价格制度。根据《关于推

进我区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实施意见》规定，建立

居民阶梯水价，分为三阶梯：第一阶梯月用水量在 3㎥/人以

内的价格按照基础水价执行，水价为 1.8 元/立方米；第二阶

梯月用水量大于 3㎥/人但不超过 6㎥/人的价格按照基础水

价的 1.5 倍执行，水价为 2.7 元/立方米；第三阶梯月用水量



大于 6㎥/人以上的价格按照基础水价的 3 倍执行，水价为

5.4 元/立方米。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水、养老机构、残疾

人托养机构、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场所

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，

按照居民生活类用水一档价格执行。

（二）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。

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新

发改规〔2024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超

定额累进加价：水量分四档，第一档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以

内部分，执行基础水价；第二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20%
以内，超出部分按基础水价的1倍征收；第三档为超出定额

和计划用水量20%以上（含20%）、不足40%部分，超出部

分加2倍征收；第四档为超出定额和计划用水量40%以上（含

40%），超出部分加3倍征收，并可采取限供或停供等措施。

即：非居民用水第一档水价2.5元/立方米，第二档水价5元/
立方米，第三档水价7.5元/立方米，第四档10元/立方米；特

种用水第一档水价5元/立方米，第二档水价10元/立方米，第

三档水价15元/立方米，第四档水价20元/立方米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供水企业应当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和企业门户网

站公示各类水价、代收费标准，以及文件依据、服务咨询电

话、12315消费维权举报电话等，并及时公示用水户的用水

量、水价、水质检测等相关信息，接受用水户监督，供水水

压，水质应当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等要求。

（二）严禁供水企业向用水单位或个人收取供水计量装

置费用。用水单位或个人自愿委托相关机构检定供水计量装



置的，由委托方支付检定费用。若计量装置经检定确有问题，

且不是由人为因素损坏的，由供水企业承担检定费用，并免

费为用水单位或个人更换合格的计量装置。

（三）实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和非居民与特种用水

超定额累进加价后增加的收入，主要用于管网和户表改造、

水质提升、弥补供水成本上涨。

（四）由水利部门依据水资源管理政策和行业用水特点，

制定并动态调整非居民和特种用水定额和计划用水量标准，

促进水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。

（五）本次农村饮用水价格调整，水价中不含代收的水

资源税、污水处理费、垃圾处理费。需代收上述三项费用的，

应按相关规定执行，并在收据中单独列示。

四、执行时间

本通知自2025年 XX 月 XX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2030年
XX 月 XX 日，由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。原《于

田县农村饮水价格调整的通知》（于发改规〔2025〕1号）

文件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表

于田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5 年 11 月 4 日



附件：

于田县农村饮用水价格表
单位：元/㎥

类别 供水价格 备注

一、居民用水（主要包括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，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

水、养老机构、残疾人托养机构、托育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生活用水、宗教场所

生活用水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水等）

第一阶梯：月用水量≦3㎥/人 1.8 基础水价

第二阶梯：月用水量>3㎥/人≦6㎥/户 2.7 按基础水价1.5倍执行

第三阶梯：月用水量＞6㎥/人 5.4 按基础水价3倍执行

二、非居民用水（主要包括工业、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、市政用水

（环卫、绿化）、生态用水、消防用水等）

定额内水量 2.5 基础水价

超出定额不足20%的水量 5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

上加1倍征收

超出定额20%以上（含20%）、不足40%的水量 7.5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

上加2倍征收

超出定额40%以上的水量（含40%） 10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

上加3倍征收

三、特种用水（主要包括洗车、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、高尔夫球场、洗

浴用水等。）

定额内水量 5 基础水价

超出定额不足20%的水量 10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

上加1倍征收

超出定额20%以上（含20%）、不足40%的水量 15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

上加2倍征收

超出定额40%以上的水量（含40%） 20
超出部分在基础水价

上加3倍征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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